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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方：                                         
乙 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                 工程实际情况，经双方协商，签订本协议，共同信守。 
1、 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      石阡县二塘水库工程      
    2、工程地点：                                        
3、工程简介：                                                 
二、协议适用范围
   本协议适用于乙方从事施工的建设场所，即乙方施工区、办公生活区及在建设项目场区内分属乙方的责任区。
三、甲方权利及义务
1、向乙方认真传达国家有关部门及公司所制定的安全规章制度，落实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2、对各工种新进场员工组织三级安全教育及安全教育培训，对各工种进行专项安全技术交底。
3、定期召开安全生产会议，搞好安全生产活动。
4、对乙方施工生产安全进行监督、指导和检查。
5、及时提供安全防护措施，以确保乙方安全生产工作顺利开展。
6、有权制止乙方的违规作业，对重大违章有权责令其整改、停工整顿和经济处罚。
7、有权对安全素质差、不服从安全生产指挥的施工人员责令其限期退场。
8、按规定对乙方采购的材料和自带（含租凭）施工机具、设备进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有权拒绝乙方不合格产品进场（已经进场的，限期退场）。

9、定期和不定期对乙方涉及安全的施工用料质量及责任区内的安全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要求乙方限期解决，并有文字记录。
10、定期组织召开现场安全办公会议，对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问题及时督导、解决，并有文字记录。
11、对乙方施工现场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有权责令乙方停工整改，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
12、对乙方施工、生活等临时设施、设备，在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有权责令乙方整改或停工整顿。
13、积极为乙方施工活动提供必要的安全条件，并在乙方发生安全事故时提供及时的救援支持。
14、对检查中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乙方未能按照要求及时整改的，将有权按照项目部的相关规定予以经济处罚。
四、乙方的权利及义务
1、认真执行和落实上级有关部门及项目部制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自觉遵守各工种安全操作规程，服从甲方合理的协调工作安排。
2、根据本班组人员的技术、体力、思想等情况合理安排工作，对各操作工种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做好安全记录台账，对本班组人员在生产中的安全健康负责。
3、做好班前教育活动，并有书面记录。对新调入的工人进行现场安全教育，未熟悉作业环境前不得进行操作，确保新职工的人身安全。
4、操作人员有权拒绝违章指令，班组管理人员不得违章指挥。
5、按照合同约定为班组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施工人员正确佩戴、使用。
6、班前对所要使用的机具、设备和防护用具及作业环境进行检查，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冒险蛮干。
7、不得使用（含租赁）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机具和设备。
8、凡甲方或上级各部门指出的安全隐患，乙方必须及时整改，并保证达到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安全优良工程标准。
9、乙方所使用的易燃、易爆品，如氧气、乙炔气必须分库保管，在使用过程中瓶间距离应为5米以上，油漆类化学品也应专库存放。
10、乙方在动力设备、输电线路、地下管道、易燃易爆地段施工时，施工开始前应向甲方提出安全防护措施，经甲方认可后实施。
11、乙方应为进场施工人员购买工伤意外伤害险，足额缴纳保险费用。当出现意外伤亡事故所产生的费用超出保险理赔范围时，超出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12、发生工伤事故要及时组织抢救，保护好现场，立即上报，并积极配合上级单位对事故的调查处理。
6、对甲方在检查工程中发现的安全生产方面的问题、隐患要及时整改、解决，不能及时解决处理的，必须限期整改，并有文字记录。 
11、施工现场的办公、生活区及作业场所的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工器具及配件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和规程的要求；责任区内的安全防护设施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标准和甲方对施工现场整体安全防护要求。 
12、按时参加甲方召开的安全办公会议，对会议确定的有关安全方面的问题及时解决；为甲方进入乙方责任区进行安全检查无条件提供方便。
13、有权对施工现场安全工作向甲方提出意见和建议；有权拒绝执行甲方管理人员违反法律、法规的违章指令，对造成后果的违章指令有检举、上报的权利。
14、发生安全事故后，必须立刻报告甲方，不得迟报、瞒报，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3、乙方人员违反以下规定，甲方有权对直接责任人及班组进行相应经济处罚并警告，被三次警告后屡教不改的，甲方有权劝退、责令其退场：
①管理人员严禁违章指挥，作业人员严禁违章操作。否则，将处直接责任人罚款200元，一切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②施工人员进入施工区域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帽，严禁穿拖鞋、赤脚进入工地。否则，将处直接责任人罚款100元/次。
③严禁非施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家属和小孩不准进入工地，不得擅自留宿外来人员。否则，将处直接责任人罚款200元，班组管理人员罚款300元，一切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④施工现场内严禁酗酒、赌博、打架斗殴，工作期间不得饮酒，酒后不得参与施工。否则，将处直接责任人罚款500元，班组管理人员罚款500元，一切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⑤宿舍不得私拉、乱接电线，严禁使用电炉、电饭煲、热得快等电器。否则，将处直接责任人罚款200元，一切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五、违约责任
2、甲方违章指挥、不按照要求健全安全防护设施、不按规定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及组织施工造成伤亡事故的，承担相应后果和经济损失。
3、乙方不服从甲方安全生产管理、违章作业、冒险进入施工禁区及损坏安全防护设施、不按规定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及组织施工，造成伤亡事故的，承担相应后果和经济损失。
4、由于甲方主要责任造成的伤亡事故，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进行经济赔偿。由于乙方主要责任造成的伤亡事故，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1、由于乙方责任造成甲方或第三方的人身伤害、设备损坏等财产损失，由乙方承担相应责任，并赔偿甲方或第三方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
3、乙方有意隐瞒事故或对查出安全隐患不按规定时间整改，每条（次）处罚500～1000元。
4、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处罚乙方一人（件）次50～1000元。
（1）发生违章作业或不按规定配备防护用品的；
（2）不按时参加甲方组织的安全办公会议的；
（3）不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的；
（4）其它不利于工程安全质量的行为或事件。
5、甲方发生违章指挥或有不正当安全行为者，每人次处罚50～1000元，由此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六、其  他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二份，乙方一份，具有同等效力；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工程竣工后自行终止。


甲方（签章）：                         乙方：           班组

项目负责人：                          负责人：

日  期：  年  月  日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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